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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佈

本公佈乃由偉祿集團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為「本集團」）
自願作出。

謹此提述一間名為Emerson Analytics Co., Ltd之金融研究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八月
二十一日發出之報告（「該報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強烈否認該報告針對
本公司作出之不公平負面陳述╱評論，並認為有關陳述╱評論為毫無根據且嚴重
誤導。董事會建議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使用該報告所載資料時務請審慎行事。

除本公司所披露者外，本公司確認其並不知悉任何與該報告所作出之負面陳述╱
評論有關並須根據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予以披露之內幕消息。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作出進一步公佈，以澄清及回應該報告所提出有關本集團之
負面陳述╱評論。

承董事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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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發表日期，執行董事為林曉輝博士、蘇嬌華女士及林曉東先生，而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余亮暉先生、方吉鑫先生及李珏博士。


